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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营前街道办事处2020年度政
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一、 总体情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、 《福建省

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规定，由长乐区营前街道办事处编制完

成本报告。 报告全文由总体情况、 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

息情况、 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 因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 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、 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、 其他需要报告

的事项六个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时限自202

0 年 1月 1 日至2020年 12月 31 日。 本报告全文在福州市

长乐区政府网站 (http://www.fzcl.gov.cn/)“政府信息公

开专栏” 内“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” 二级栏目中发布， 并

报送长乐区档案馆、 图书馆，欢迎查阅。 如对本报告有疑问

，可与营前街道办事处党政办联系(地址：长乐区营前街道联

合里82号，邮编 ： 350205, 电话： 0591-28991211, 电子邮

箱： dzb289912110163.com)。现将2020年政府信息工作工

作要点落实情况反馈如下：

况

(一 )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